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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汇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部分科研楼、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及部分科研楼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部分科研楼、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及部分科研楼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为汇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该项目已完成开发建设并已投入使用，部分楼栋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部分楼栋正在办理竣工验收手续。估价对象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合计为116113.18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合计为351565.27平方米。本次评估按工程进度将估价对象分为两部分，其中估价对象1即1-5、7、9、11、13-15、17、18号楼及地下车库，现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估价对象2即6、10、12、16号楼，正在办理竣工验收手续。估价对象情况具体如下：
估价对象1：
估价对象1为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部分科研楼（1-5、7、9、11、13-15、17、18号楼）共13栋及地下车库房地产。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通国用（2013出）第00077号]、《不动产权证书》[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22339号]等10本，估价对象1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分摊土地面积’）为89951.4平方米，建筑面积为272353.14平方米（其中，地上科研195074.58平方米，地下科研30773.5平方米，地下车库39209.79平方米，设备用房7295.27平方米）。
估价对象2：

估价对象2为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部分科研楼（6、10、12、16号楼）共4栋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通国用（2013出）第00077号]及《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估价对象2分摊土地面积为26161.78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79212.13平方米，其中：经营性用途用房规划建筑面积为77966.17平方米（地上科研70632.44平方米，地下科研7333.73平方米）；非经营性用途用房规划建筑面积为1245.96平方米，全部为设备用房。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2工程进度为正在办理竣工验收手续，工程现已基本完工，部分楼宇已投入使用，部分空置，已完工建筑面积为79212.13平方米（不含人防）。
估价对象具体面积指标详见附表。
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在向金融机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支行）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价值时点：2020年9月24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20年9月24日，估价对象用途为科研、地下车库，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1.27年，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款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其中，“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用途为科研、地下车库，实际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五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红线内场地平整条件下，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1.27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建筑物价值”是指在综合考虑估价对象特定用途、建设材料、建设技术、建设成本及建筑物建设期间产生的利润的基础上，确定的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并在相同成新度下的建筑物的正常价值。“在建建筑物价值”是指在综合考虑估价对象特定用途、建设材料、建设技术、建设成本及建筑物建设期间产生的利润的基础上，确定的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并在相同工程形象进度下的建筑物的正常价值。
本次估价的“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减去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估价对象1采用的主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收益法；估价对象2采用的主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预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部分科研楼（1-5、7、9、11、13-15、17、18号楼）共13栋及地下车库房地产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部分科研楼（6、10、12、16号楼）共4栋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估价对象总计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673356
	164837
	838193

	
	单价
	24724
	20810
	——

	2.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已抵押，未扣减，详见特别提示4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673356
	164837
	838193

	
	单价
	24724
	20810
	——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结果表-2
	项 目 名 称
	建筑面积
	分摊土地面积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
	（在建）建筑物价值
	房地产价值

	
	
	
	总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部分科研楼（1-5、7、9、11、13-15、17、18号楼）共13栋及地下车库房地产
	272353.14
	89951.4
	222207
	8159
	451149
	16565
	673356
	24724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部分科研楼（6、10、12、16号楼）共4栋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79212.13
	26161.78
	67089
	8470
	97748
	12340
	164837
	20810

	合计
	351565.27
	116113.18
	289296
	548897
	838193

	大写金额
	贰拾捌亿玖仟贰佰玖拾陆万元整
	伍拾肆亿捌仟捌佰玖拾柒万元整
	捌拾叁亿捌仟壹佰玖拾叁万元整

	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838193

	大写金额
	捌拾叁亿捌仟壹佰玖拾叁万元整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特别提示：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4.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
（1）根据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通国用（2013出）第00077号]复印件、《不动产权证书》[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22339号]等10本复印件及估价委托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截至价值时点，上述他项权利尚未注销。但上述权属证件中未登记该抵押权的具体情况（权利人、债权数额、期限等），且估价委托人也未提供相关权利价值的说明。本次评估未考虑上述抵押权对估价结果的影响，估价结果为设定上述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2）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3）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11B17427号]及附件以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委托人依据合同已缴纳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根据《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未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11B17427号]及附件的约定，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需补缴政府土地收益。
故，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5.本《评估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6.截至本《评估意见函》出具之日，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通国用（2013出）第00077号]、《不动产权证书》[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22339号]等10本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核对，且评估专业人员进行了尽职调查，难以获取该资料。本次评估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通国用（2013出）第00077号]及《不动产权证书》[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22339号]等10本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估价的假设前提。
7.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2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最终在《不动产权证书》中登记建筑物信息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8.根据《物权法》[主席令第六十二号]第二百条，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后，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不属于抵押财产。该建设用地使用权实现抵押权时，应当将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但新增建筑物所得的价款，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五月十日


附表：
估价对象面积指标
	楼栋
	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经营性用途
	非经营性用途
	合计
	工程进度
	面积依据

	
	
	地上科研
	地下科研
	地下车库
	设备用房
	
	
	

	1#科研楼
	89951.4
	17658.11
	1837.58
	0
	294.92
	19790.61
	现房
	《不动产权证书》

	2#科研楼
	
	17658.11
	1832.56
	0
	294.92
	19785.59
	
	

	3#科研楼
	
	17658.11
	1842.18
	0
	294.92
	19795.21
	
	

	4#科研楼
	
	11307.49
	1828.26
	0
	292.44
	13428.19
	
	

	5#科研楼
	
	17658.11
	1831.24
	0
	294.92
	19784.27
	
	

	7#科研楼
	
	11958.17
	1822.18
	0
	292.44
	14072.79
	
	

	9#科研楼
	
	17658.11
	1836.4
	0
	294.92
	19789.43
	
	

	11#科研楼
	
	18018.59
	1848.39
	0
	296.91
	20163.89
	
	

	13#科研楼
	
	11958.17
	1822.15
	0
	292.44
	14072.76
	
	

	14#科研楼
	
	18018.59
	1837.92
	0
	294.84
	20151.35
	
	

	15#科研楼
	
	11728.85
	1822.93
	0
	292.44
	13844.22
	
	

	17#科研楼
	
	11958.17
	1828.5
	0
	292.44
	14079.11
	
	

	18#科研楼
	
	11836
	1834.64
	0
	292.44
	13963.08
	
	

	地下车库
	
	0
	6948.57
	39209.79
	3474.28
	49632.64
	
	

	小计
	——
	195074.58
	30773.5
	39209.79
	7295.27
	272353.14
	——
	——

	6#科研楼
	26161.78
	17658.11
	1834.45
	0
	294.92
	19787.48
	在建
	《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

	10#科研楼
	
	17658.11
	1833.48
	0
	361.2
	19852.79
	
	

	12#科研楼
	
	17658.11
	1831.19
	0
	294.92
	19784.22
	
	

	16#科研楼
	
	17658.11
	1834.61
	0
	294.92
	19787.64
	
	

	小计
	——
	70632.44
	7333.73
	0
	1245.96
	79212.13
	——
	——

	合计
	116113.18
	265707.02
	38107.23
	39209.79
	8541.23
	351565.27
	——
	——


单位：平方米

附件：测算过程
1、 估价方法适用性分析
由于本次评估是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抵押价值，因此评估专业人员在认真分析研究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如下技术路线：
首先，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估价程序采用成本法、收益法为主方法求取估价对象1房地产价值，采用成本法、假设开发法求取估价对象2房地产价值。
其次，依据各方法的估价结果，算术平均确定估价对象各部分房地产价值。
再次，将各部分价值相加求取房地产总值。
最后，求取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一）估价方法的选用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估价方法主要有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四种估价方法。四种估价方法的定义及适用条件如下：
比较法：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比较法主要用于同类房地产数量较多、经常发生交易且具有一定可比性的房地产。
收益法：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收益法适用于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入的收益性房地产。
成本法：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新近开发完成的房地产、可以假设重新开发的现有房地产、正在开发的房地产、计划开发的房地产，均可采用成本法进行估价。对很少发生交易而限制了比较法运用，又没有经济收入或没有潜在经济收入而限制了收益法运用的房地产通常也适用成本法进行估价。
假设开发法：假设开发法是求得估价对象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和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将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减去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假设开发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或再开发潜力且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可以采用比较法、收益法等成本法以外的方法测算的房地产。
估价对象1：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实际情况以及估价目的，对上述估价方法分析如下：
	估价方法
	适用性分析
	是否选用

	比较法
	估价对象1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用途为科研，估价对象1所属项目为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为企业大型数据服务器等设备的存储及运行提供服务，市场同类或类似房地产交易案例极少，甚至没有交易的情况，不具备使用比较法的条件。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比较法进行评估。
	否

	收益法
	估价对象1规划用途为科研，所属项目为数据技术研发中心，为收益性物业。采用收益法能够反映估价对象未来收益的折现价值,且收益性房地产的估价应选用收益法作为其中的一种估价方法。因此，本次评估可采用该方法求取。
	是

	成本法
	估价对象1市场同类或类似房地产交易实例极少，不具备使用比较法的条件，估价对象1为已建成房地产，成本法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房地产的价格构成且估价对象房地产其各项成本能比较准确的测算，因此本次评估可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是

	假设开发法
	估价对象1为已建成物业，且处于正常运营状态，不符合假设开发法应用条件及适用范围。
	否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根据估价对象1的特点和实际状况，采用成本法和收益法为主方法进行测算，评估估价对象1房地产价值。其中，成本法中土地购买价格采用基准地价修数修正法求取。
估价对象2：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实际情况以及估价目的，对上述估价方法分析如下：
	估价方法
	适用性分析
	是否选用

	比较法
	估价对象2为在建工程，同类或类似房地产交易案例较少，甚至没有交易的情况，不具备使用比较法的条件。
	否

	收益法
	估价对象2为在建工程，无法产生收益。
	否

	成本法
	估价对象2为在建工程，成本法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房地产的价格构成且估价对象房地产其各项成本能比较准确的测算。
	是

	假设开发法
	估价对象2为在建工程，属开发建设阶段，符合假设开发法应用条件及适用范围。
	是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根据估价对象2的特点和实际状况，采用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为主方法进行测算，评估估价对象2房地产价值。其中，成本法中土地购买价格采用基准地价修数修正法求取，假设开发法中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价值采用收益法求取。
2、 估价测算过程
· 估价对象1：现房部分
技术指标
1.经济技术指标
（1）分摊土地面积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通国用（2013出）第00077号]、《不动产权证书》[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22339号]等10本，估价对象1分摊土地面积为89951.4平方米。
（2）建筑面积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通国用（2013出）第00077号]、《不动产权证书》[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22339号]等10本，估价对象1建筑面积为272353.14平方米，其中，地上科研195074.58平方米，地下科研30773.5平方米，地下车库39209.79平方米，设备用房7295.27平方米。其中：

3、4、7、11、13、14、17号楼现状为机房楼，建筑面积合计115763.3平方米，其中地上科研100877.29平方米，地下科研12829.58平方米，设备用房2056.43平方米；
其他为非机房楼，建筑面积合计106957.2平方米，其中地上科研94197.29平方米，地下科研10995.35平方米，设备用房1764.56平方米；地下部分建筑面积合计49632.64平方米，其中地下科研6948.57平方米，地下车库39209.79平方米，设备用房3474.28平方米。
（3）利润率
本次利润率的记取中，科研用房利润率取25%，地下车库利润率取5%。按各用途规划建筑面积占总规划建筑面积比例计算，则有：
综合利润率＝（225848.08×25%+39209.79×5%）÷265057.87＝22%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 0年
建筑物建设期：3年
3.成新度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观察成新率为98%；另外，结合估价对象的建成年代、建筑结构，采用直线折旧法计算估价对象计算成新率：
计算成新率
＝1-（1-残值率）×已经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
＝1-（1-0%）×（2020-2017）÷60
＝95%

综合两种建筑物成新率确定方法，取其简单算术平均数确定估价对象成新率为97%。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估价对象1的房地产价值。
（一）成本法
1.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求取土地购买价格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元/㎡）
	5050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5050
	依据估价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确定

	
	
	
	估价对象用途
	办公
	土地级别
	八级
	区片编号
	Ⅷ-通2

	B)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0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五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五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2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一致
	对应的开发费
	——

	B
	用途修正系数
	0.9
	用途类别
	科教用地（指用于各类教育，独立的科研、勘测、设计、技术推广、科普等的用地）

	C
	期日修正指数
	1.3472
	各季度地价平均增幅


	D
	年期修正系数
	0.9521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2%
	剩余使用年限（n）
	41.27
	出让年限（N）
	50

	E
	容积率修正（X）
	0.9735
	X＝X1＋(X2-X1)×(R-R1)÷(R2-R1)

R为估价对象容积率，X1为R1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X2为R2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其容积率修正系数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
	容积率（R）
	2.17

	
	
	
	
	R1
	2.10

	
	
	
	
	X1
	0.9841

	
	
	
	
	R2
	2.20

	
	
	
	
	X2
	0.9689

	F
	因素修正系数
	0.9632
	详见附表：《因素修正表》

	G
	楼面熟地价
	5466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H
	地上科研总额（万元）
	106628
	楼面熟地价×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95074.58

	I
	地下科研总额（万元）
	3841
	楼面熟地价×相应用途地下空间修正系数（20%）×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30773.5

	J
	地下车库总额（万元）
	3670
	楼面熟地价×相应用途地下空间修正系数（20%）×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39209.79

	K
	总额（万元）
	114139
	上述各部分之和
	建筑面积（㎡）
	265057.87


附表：因素修正表

	序号
	影响因素
	估价对象情况
	等级
	修正系数

	a
	办公集聚程度
	估价对象位于宋庄镇，周边2公里范围内无办公类项目，办公集聚程度差。
	差
	-3.52%

	b
	交通便捷度
	估价对象周边路网密集程度较好，行车出入较为便捷，停车较为方便。估价对象周边2公里范围内，公交线路较少，有989路、通1路等，公交便捷度较差。综上分析，估价对象所在区位整体交通状况一般。
	一般
	0.00%

	c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周边有住宅、工业用地，无研发类办公用地，办公集聚程度一般，对本宗地略有影响。
	一般
	0.00%

	d
	临路状况
	城市主干道——壁富路
	较好
	0.36%

	e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周边2公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较不齐备，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较少，有购物场所（华联超市、佳乐家超市等）、学校（小博士幼儿园、同心实验小学、通州明星学校等）、餐饮（东北家常菜、兰州马氏拉面等）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无医院、银行，邮局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较差
	-0.44%

	f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基础设施齐备状况为“五通”。
	一般
	0.00%

	g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宗地形状较规则，可利用程度较好。
	较好
	0.36%

	H
	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
	周边2公里范围内无图书馆、博物馆、高等院校等，人文环境较差；估价对象西距离温榆河约1.1公里、周边2公里范围内无大型绿化，自然环境一般，整体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差。
	较差
	-0.44%

	i
	临街宽度和深度
	临街宽度及深度比例一般，对土地利用影响不大。
	一般
	0.00%

	合计（∑Ki）
	-3.68%

	因素修正系数（1+∑Ki）
	0.9632


（转下页）
2.成本法求取成本价值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土地价值（V土）
	189420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土地取得成本
	122250
	本项下1）至3）之和

	1）
	土地购买价格
	114139 
	详见上述计算结果
	楼面单价（元/㎡）
	——

	2）
	土地取得税费
	3481 
	土地购买价格×费率
	费率（%）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4630 
	本项下A与B之和
	——
	——

	A
	住宅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

	B
	非住宅
	463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70

	（2）
	土地开发费（红线外市政）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

	（3）
	管理费用
	3668
	（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费）×费率
	费率（%）
	3%

	（4）
	销售费用
	0.03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
	费率（%）
	3%

	（5）
	利息
	18525+0.0022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息
	18525
	采用复利计息。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内均匀投入
	土地开发期（年）
	0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22V土
	
	利息（%）
	4.75%

	（6）
	利润
	27702+0.0066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润
	27702
	（土地取得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利润率（%）
	22%

	2）
	销售费用产生利润
	0.0066V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7）
	销售税费
	0.0524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1+5%）
	费率（%）
	5.5%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2
	建筑物价值（V建）
	384375
	重置价值×成新率
	成新率
	97%

	1）
	建安费用
	248967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9141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244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0.0%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5447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5）
	相关税费
	373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270597
	本项下1）至5）之和

	（2）
	管理费用
	8118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3%

	（3）
	销售费用
	0.03V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3%

	（4）
	贷款利息
	20092+0.0022V建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20092
	采用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22V建
	
	利息（%）
	4.75%

	（5）
	利润
	61317+0.0066V建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6131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66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24V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5%

	（7）
	建筑物重置价值
	396263
	（1）至（7）之和

	3
	成本价值（万元）
	573795
	1+2

	4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21068
	成本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272353.14


（二） 收益法
1.租金收入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调查，估价对象相邻区域，“空港园区”、“通州核心区”办公、科研类项目较多，区域办公聚集程度较好，交通状况较好，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区域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状况一般，租售情况一般，租金价格多在2-6元/平方米·天。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为数据技术研发中心，为企业大型数据服务器等设备的存储及运行提供服务，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估价对象所属项目收益主要来源于数据机柜的租金收入，辅助收益为园区、设备等增值配套服务，目前已出租机柜平均租金水平为6500元/月/组，由于估价对象所属项目的特殊性，整体运营维护成本较高，运营费用基本占到租金收益的50%左右，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的市场调查，市场同类数据中心机柜的租金水平基本在6000-7000元/月/组，运营成本基本与本项目一致。综合上述情况，本次评估确定估价对象机柜租金单价为6500元/月/组，净租金收益按50%计取，机柜数量为6层机房楼约2100组，9层机房楼约2800组，故估价对象1包含7栋机房楼共计机柜数量约16800组。其余6栋非机房楼参考周边办公用房市场租金水平，确定平均租金水平为3.5元/天·平方米。综上，本次评估确定估价对象1整体平均租金水平为9.6元/天·平方米。

地下车库用房租金水平为500元/月/个，车位设定单个面积35平方米，则车位个数由车位总面积除以单个面积计算得出，约1120个。
2.测算过程（科研用房）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67351
	a+b+c

	（A）
	年经营收入
	67267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9.6

	
	
	
	
	建筑面积（㎡）
	225848.08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5.0%

	（B）
	押金利息
	84
	租金收入÷12×N×1.5%
	押金方式
	押一

	
	
	
	
	利息（%）
	1.5%

	B
	建筑物现值
	367548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97%

	（A）
	建造成本
	252628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232851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102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164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0%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4641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349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7579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3%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3%

	（D）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1875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3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22V建
	
	利息（%）
	4.7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65052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75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24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5%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378915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18468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11223
	两税两费+房产税

	A
	两税两费
	3523.51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5%

	b
	房产税
	7687.66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11.5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土地面积（㎡）
	76644.97

	（B）
	维修费
	5683.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551.3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1010.3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5%

	D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48883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不动产总价
	791246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41.27

	
	
	
	
	年增长比率(g)
	0.0%

	F
	单价(元/平方米)
	35034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225848.08


注：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1.27年。估价对象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剩余经济耐用年限为55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则收益年期为41.27年。
3.测算过程（地下车库用房）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571
	a+b+c

	（A）
	年经营收入
	571
	租金×个数×月数×（1-空置率）
	租金（元/个·月）
	500

	
	
	
	
	个数（个）
	1120

	
	
	
	
	月数（月）
	12

	
	
	
	
	空置率（%）
	15.0%

	B
	建筑物现值
	22043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97%

	（A）
	建造成本
	17970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16116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40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80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0%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806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24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539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3%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3%

	（D）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133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3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22V建
	
	利息（%）
	4.7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925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15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24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5%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22725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352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97
	两税两费+房产税

	A
	两税两费
	29.91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5%

	b
	房产税
	65.26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2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土地面积（㎡）
	13306.44

	（B）
	维修费
	227.3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1.0%

	（C）
	保险费
	22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

	（D）
	管理费用
	5.7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D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219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不动产总价
	3795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41.27

	
	
	
	
	年增长比率(g)
	0.0%

	F
	单价(元/平方米)
	968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39209.79


注：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1.27年。估价对象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剩余经济耐用年限为55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则收益年期为41.27年。
4.收益结果汇总
依上述测算，估价对象1收益法结果为上述各用途收益价值之和，即：

收益价值=791246+3795=795041（万元）

（三）估价结果确定
	估价对象1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部分科研楼（1-5、7、9、11、13-15、17、18号楼）共13栋房地产
	成本法
	573795
	55%
	673356

	
	收益法
	795041
	45%
	


（四）房地产抵押价值
本次估价的“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减去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如下：
根据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通国用（2013出）第00077号]复印件、《不动产权证书》[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22339号]等10本复印件及估价委托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截至价值时点，上述他项权利尚未注销。但上述权属证件中未登记该抵押权的具体情况（权利人、债权数额、期限等），且估价委托人也未提供相关权利价值的说明。本次评估未考虑上述抵押权对估价结果的影响，估价结果为设定上述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则：

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房地产价值－估价师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673356－0

＝673356（万元）

· 估价对象2：在建部分
技术指标
1.经济技术指标
（1）分摊土地面积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通国用（2013出）第00077号]及《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估价对象2分摊土地面积为26161.78平方米。
（2）建筑面积
根据《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估价对象2规划建筑面积为79212.13平方米，其中：经营性用途用房规划建筑面积为77966.17平方米（地上科研70632.44平方米，地下科研7333.73平方米）；非经营性用途用房规划建筑面积为1245.96平方米，全部为设备用房。
（3）利润率
本次利润率的记取中，科研用房利润率取25%。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0年
已建工期：2.97

续建工期：0.03

工程进度：99%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估价对象2的房地产价值。
（一）成本法
1.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求取土地购买价格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元/㎡）
	5050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5050
	依据估价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确定

	
	
	
	估价对象用途
	办公
	土地级别
	八级
	区片编号
	Ⅷ-通2

	B)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0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五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五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2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一致
	对应的开发费
	——

	B
	用途修正系数
	0.9
	用途类别
	科教用地（指用于各类教育，独立的科研、勘测、设计、技术推广、科普等的用地）

	C
	期日修正指数
	1.3472
	各季度地价平均增幅

	D
	年期修正系数
	0.9521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2%
	剩余使用年限（n）
	41.27
	出让年限（N）
	50

	E
	容积率修正（X）
	0.9735
	X＝X1＋(X2-X1)×(R-R1)÷(R2-R1)

R为估价对象容积率，X1为R1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X2为R2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其容积率修正系数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
	容积率（R）
	2.17

	
	
	
	
	R1
	2.10

	
	
	
	
	X1
	0.9841

	
	
	
	
	R2
	2.20

	
	
	
	
	X2
	0.9689

	F
	因素修正系数
	0.9632
	同估价对象1成本法：《因素修正表》

	G
	楼面熟地价
	5466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H
	地上科研总额（万元）
	38608
	楼面熟地价×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70632.44

	I
	地下科研总额（万元）
	915
	楼面熟地价×相应用途地下空间修正系数（20%）×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7333.73

	J
	总额（万元）
	39523
	上述各部分之和
	建筑面积（㎡）
	77966.17


（转下页）
2.成本法求取成本价值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土地价值（V土）
	66481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土地取得成本
	42075 
	本项下1）至3）之和

	1）
	土地购买价格
	39523 
	详见上表
	楼面单价（元/㎡)
	——

	2）
	土地取得税费
	1205 
	土地购买价格×费率
	费率（%）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1347 
	规划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70

	（2）
	土地开发费（红线外市政）
	0
	规划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

	（3）
	管理费用
	1262
	（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费）×费率
	费率（%）
	3%

	（4）
	销售费用
	0.03 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
	费率（%）
	3%

	（5）
	利息
	6308+0.0021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息
	6308
	采用复利计息。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内均匀投入
	土地开发期（年）
	0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2.97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21V土
	
	利息（%）
	4.75%

	（6）
	利润
	10726+0.0074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润
	10726
	（土地取得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利润率（%）
	25%

	2）
	销售费用产生利润
	0.0074V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7）
	销售税费
	0.0524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1+5%）
	费率（%）
	5.5%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2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96778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建安费用
	59154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工程形象进度
	建安单价（元/㎡）
	7543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95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0.0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568 
	规划建筑面积×取费标准×工程形象进度
	取费标准（元/㎡）
	200

	5）
	相关税费
	88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89120
	本项下1）至5）之和

	（2）
	管理费用
	1937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3%

	（3）
	销售费用
	0.03 V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3%

	（4）
	贷款利息
	4744+0.0021V建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4744
	采用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2.97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21V建
	
	利息（%）
	4.75%

	（5）
	利润
	16626+0.0075V建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1662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75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24V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5%

	3
	成本价值（万元）
	163259
	1+2

	4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20610
	成本价值÷规划建筑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79212.13


备注：工程形象进度为99%。
（二） 假设开发法求取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
1.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求取
估价对象科研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采用收益法求取。
1）租金计取
估价对象2范围包含1栋机房楼、3栋非机房楼及地下车库用房，依前述租金水平计取，综合确定估价对象2科研用房整体平均租金水平为6.5元/天·平方米。
2）测算过程（科研用房）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5743
	a+b+c

	（A）
	租金收入
	15723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6.5

	
	
	
	
	建筑面积（㎡）
	77966.17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5%

	（B）
	押金利息
	20
	租金收入÷12×N×1.5%
	利息（%）
	1.5%

	B
	建筑物现值
	97824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65220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59752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76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98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1584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89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1957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3%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3%

	（D）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484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3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22 V建
	
	利息（%）
	4.7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1679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75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24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5%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9782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4474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2624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823.59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5%

	b
	房产税
	1796.91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3.92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分摊土地面积（㎡）
	26161.78

	（B）
	维修费
	1467.4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146.7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236.1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5%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269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182370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41.24

	
	
	
	
	年增长比率(g)
	0%

	F
	单价(元/平方米)
	23391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77966.17


注：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1.27  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另外，考虑到估价对象现已基本完工，部分已投入使用，正在办理竣工验收手续，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41.27 年）扣减续建工期（0.03年）。
（转下页）
2.开发价值求取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182370
	前述计算结果总计

	（2）
	建设成本
	653
	本项下（1）至（3）之和

	1）
	续建成本
	653
	本项下A至E之和

	A
	建安费用
	598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1-工程形象进度）
	建安单价（元/㎡）
	7543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3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费用
	16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1-工程形象进度）
	取费标准（元/㎡）
	200

	E
	相关税费
	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2）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70

	3）
	土地开发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3）
	管理费用
	20
	续建成本×费率
	费率（%）
	3%

	（4）
	销售费用
	55
	开发完成后价值×费率×（1-工程形象进度）
	销售费率（%）
	3%

	（5）
	取得税费
	0.029 V
	开发价值（V）×费率÷(1+5%)
	费率（%）
	3.05%

	（6）
	贷款利息
	1+0.0014 V
	本项下1）及2）之和

	1）
	（2）-（4）项产生的利息
	1
	采用单利/复利计息。估价对象价值及买方购买估价对象税费在价值时点一次性付清，续建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续建工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续建工期（年）
	0.03

	2）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产生的利息
	0.0014 V
	
	利息（%）
	4.75%

	（7）
	利润
	182+0.0026V
	本项下1）及2）之和

	1）
	（2）-（4）项产生的利润
	182
	（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5%

	2）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产生的利润
	0.002 V
	（开发价值（v）+取得税费）×利润率×续建工期/建设期
	
	

	（8）
	销售税费
	9553
	开发价值（V）×费率÷(1+5%)
	费率（%）
	5.5%

	（9）
	开发价值V（万元）
	166414
	（1）-（2）-（3）-（4）-（5）-（6）-（7）-（8）

	（10）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21009
	开发价值（V）÷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79212.13


备注：工程形象进度为99%。
附表：估价对象各部分建安费用及工程形象进度

	各部分建安
	建筑面积（㎡）
	单价（元/㎡）
	建安费用总额（万元）
	工程形象进度
	续建建安费用（万元）

	科研用房
	77966.17
	7600
	59254
	99%
	593

	地下设备
	1245.96
	4000
	498
	99%
	5

	合计
	79212.13
	7543
	59752
	——
	598


（三）估价结果确定
	估价对象2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部分科研楼（6、10、12、16号楼）共4栋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成本法
	163259
	50%
	164837

	
	假设开发法
	166414
	50%
	


（四）房地产抵押价值
依前述则有：
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房地产价值－估价师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164837－0

＝164837（万元）
（转下页）

二、估价结果汇总
（一）房地产总价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估价对象1（现房）
	成本法
	573795
	55%
	673356

	
	收益法
	795041
	45%
	

	估价对象2（在建）
	成本法
	163259
	50%
	164837

	
	假设开发法
	166414
	50%
	

	合计
	——
	——
	——
	838193


（二）抵押价值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部分科研楼（1-5、7、9、11、13-15、17、18号楼）共13栋及地下车库房地产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部分科研楼（6、10、12、16号楼）共4栋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估价对象总计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673356
	164837
	838193

	
	单价
	24724
	20810
	——

	2.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已抵押，未扣减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673356
	164837
	838193

	
	单价
	24724
	20810
	——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项 目 名 称
	建筑面积
	分摊土地面积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
	（在建）建筑物价值
	房地产价值

	
	
	
	总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部分科研楼（1-5、7、9、11、13-15、17、18号楼）共13栋及地下车库房地产
	272353.14
	89951.4
	222207
	8159
	451149
	16565
	673356
	24724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部分科研楼（6、10、12、16号楼）共4栋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79212.13
	26161.78
	67089
	8470
	97748
	12340
	164837
	20810

	合计
	351565.27
	116113.18
	289296
	548897
	838193

	大写金额
	贰拾捌亿玖仟贰佰玖拾陆万元整
	伍拾肆亿捌仟捌佰玖拾柒万元整
	捌拾叁亿捌仟壹佰玖拾叁万元整

	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838193

	大写金额
	捌拾叁亿捌仟壹佰玖拾叁万元整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尹各庄村数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部分科研楼、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及部分科研楼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抵押价值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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